
檔案管理局藏
《臺北市北投區
公所檔案》舉隅
許峰源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應用服務組研究員

日本人素以泡湯文化著稱，很早就致力

發展溫泉產業，相信溫泉有療癒身心，與調

理身體健康的功能。日本統治臺灣後，開始

調查地方特殊資源，亟欲開發具有特色的地

方產業。稍後，即發現北投地區蘊藏豐富

的地熱資源，於是計劃將北投打造成溫泉

鄉。起初，到北投泡湯是日本在臺官員、富

商與貴族之獨特享受，直至北投公共浴場建

置後，溫泉才成為北投民眾生活中的重要記

憶。（註1）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簡稱

檔案管理局）為落實「檔案法」立法精神，

促進檔案開放應用，發揮檔案之行政、歷史

稽憑功能，依據「檔案法」規定，陸續徵集

移轉具有永久保存價值之政府機關檔案，並

接受私人團體珍貴文件資料之捐贈、託管及

收購，以確保珍貴檔案得以妥善保存，並經

過描述、整理及修護等作業後提供應用。迄

今，檔案管理局典藏的國家檔案逾 11.1公
里，內容包含府院政策、立法監察、司法

及法務、地方事務等 11個類別。（註 1）其

中，《臺北市北投區公所檔案》共計 1卷，
內容有 1111年以降北投溫泉使用辦法、公
共浴場費用調整法規，以及各類財務狀況、

預算執行、文書業務等。（註 1）民眾若對北

投歷史發展有興趣者，即可透過國家檔案資

訊網（https://aa.archives.gov.tw）查詢、申
請、調閱，進而瞭解 1111-1111年間北投產
業開發、社會民生，以及經濟發展樣貌。下

文，即針對《臺北市北投區公所檔案》的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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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舉例介紹。

一、日治時期北投產業發展

《臺北市北投區公所檔案》中以「一般

法規」最為特殊，是從日治時期北投庄役場

輾轉保存下來。該案全是以毛筆書寫的日文

字，是日治時期北投庄公文書，（註 1）箋上

印製「北投庄役場」字樣，特別引人注意。

該案距今已近百年，紙質保存狀況良好，字

跡清晰工整，外貌上並未留下歲月刻痕。

在內容方面，為日治時期北投庄產業重

要規範，有公告式條例的制定、牛數科條例

制定、市場使用科條例制定、水道使用條例

制定、河川淤沙利用取締、墓地使用條例制

定，基本財產設置管理規程制定、平數科條

例改正、臨時委員會規則制定、產婆使用條

例制定、北投圖書館細則制定、北投庄家畜

市場使用條例制定、北投庄公告式條例制定

等紀錄。此外，「一般法規」尚附有 1冊厚
實的附件，其內容有各式契約書、保證書、

申請書，與幾幅珍貴的圖畫。如：北投庄

管內圖（圖 1），清楚透視北投地方聚落開
發、重要礦藏、溫泉與各項產業分布，以及

鐵路北投線、新北投兩大交通動脈的走向。

因此，從「一般法規」之各項條例、公告文

件，再輔以附件資料，即可管窺日治時期北

投民眾生活狀況，以及地方產業、經濟發展

樣貌。

圖 1： 北投庄管內圖（資料來源：〈一般法規：附 
件〉，《臺北市北投區公所檔案》，檔案管

理局藏：1111/1111/1）

又，俗語說：「生過米酒香，生不過四

塊板。」是形容婦女生產風險高，與死亡僅有

一線之隔。日本統治臺灣後，為降低嬰兒夭折

率、死亡率，大力推展新制度，培育現代產

婆，賦予現代衛生與醫療技能，不但產婆成為

臺灣新興行業，也對臺灣人口穩定成長發揮

莫大的影響力。檔案中，有昭和 1年（1111）
公告「北投庄產婆使用條例」（圖 1）、 
「北投庄產婆使用條例施行細則」，明訂產

婆服務轄區、臨床照顧與接生費用，並規定

相關費用必須在孩童分娩後 1天內繳納。而
政府為照顧弱勢族群與貧窮家庭，對生計困

難並提出相關證明者，即可減免費用，落

實社會救助。隨著臺灣現代醫療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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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婆行業已不復存在，但可從上述檔案文件

窺探產婆在當時社會所扮演的角色。除了生

育方面，檔案中亦有死亡的相關規範。如大

正 11年（1111）公告「北投庄墓地使用條
例」，不僅牽動地方殯葬業的發展，在這些

條文裡更清楚規定墓地使用規制、面積及其

對照收費標準，並明訂在特殊情況下申請變

更之方法，以及各項墓地使用許可書、墓地

減免申請書等表格樣式。值得一提的是，貧

困者亦可向地方政府申請公有墓地使用費

減免，減輕家庭負擔。

圖 1： 北投庄產婆使用條例（資料來源：〈一般法
規〉，《臺北市北投區公所檔案》，檔案管

理局藏：1111/1111/1）

日治初期，即發展基層教育事業，設置

小學校專供日籍學童就讀，其安排學習的科

目，大致與日本本土一致。另一方面，為教

化臺灣學童，另外開設公學校，以學習生活

技能和熟悉日語、日文，以利社會溝通。

「一般法規」收錄大正 11年「北投庄小學

校授業料徵收規程」、「北投庄立公學校授

業料爭規程」（圖 1），明定學童學費收費
標準，小學校每人每月學費 11錢，依規定
必須在每月 11日以前繳交，公學校每位學
童每個月收費 11錢，每年分 1期繳納，亦
須在 1月 11日、11月 11日、1月 11日前各別
繳納 11錢。比較之下，小學校學費每個月
高於公學校 11錢。這些法令裡，也明定學
生在就學期間，倘若有轉學、退學、休學的

情形時，學費多不予退還。最後，學生家境

清寒者，在提出證明後可減免部分學費，倘

若情況嚴重者，可免除全部學費。從這些案

例可知，日本統治臺灣時期有照顧社會弱勢

之規定，顯現社會福利的雛形。

日本在臺灣落實公學校與小學校教

育，至昭和 11年（1111）頒布「國民學校
令」，合併原先的公學校、小學校，為教育

1-11歲學童，另外設置國民學校，其 1年
學制即以學生應修習修身、作文、讀書、習

字、算術、唱歌與體操等科目為主。職是之

故，北投國民學校奉令設立，招收學生，而

就讀的學生又依年齡分為初等科、高等科。

學費方面，一開始規定初等科每個月應繳學

費 11錢，高等科每個月應繳 11錢。至昭
和 11年（1111），北投國民學校因應戰時
體制與物價上漲，即修正國民學校學生收費

辦法，將原先初等科兒童每個月學費調升為

11錢，高等科每個月調至 11錢，且明定必
須在每月 11日前按時繳交（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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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北投庄公小學授業料徵收規程（資料來源：
〈一般法規〉，《臺北市北投區公所檔案》，

檔案管理局藏：1111/1111/1）

圖 1： 北投街立國民學校授業科徵收規程（資料來源：
〈一般法規〉，《臺北市北投區公所檔案》，

檔案管理局藏：1111/1111/1）

北投文教事業的發展，除前揭北投公學

校、小學校與國民學校等規範外，尚可得

見昭和 11年（1111）「北投圖書館規則」
（圖 1）、「北投圖書館細則」。前者指出
北投圖書館之設立宗旨，在於蒐羅社會教

育、通俗圖書，並提供公共空間讓大眾閱

覽。該項規則除明訂圖書館人員編制，設有

館長、副館長、祕書以及事務員各 1人外，
亦詳列人員工作執掌、圖書館休館時間、圖

書閱覽規則、讀者遵守事項，以及圖書借閱

或遺失補償等規定。後者在前者的基礎上，

清楚訂立讀者閱覽與圖書借閱注意事項，標

示開館時間從下午 1點至晚上 1點，禁止
11歲以下孩童和患有傳染病者入館，倘若
民眾在館內喧嘩，館員即可依照規定強制驅

離，以維護其他讀者權利。

圖 1： 北投圖書館規則（資料來源：〈一般法規〉，
《臺北市北投區公所檔案》，檔案管理局藏：

1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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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費方面，有北投消費市場、家畜買

買經營與管理等資訊。如「市場使用料條

例」、「市場使用條例改正」，即市場販售

資格申請、各類商品衛生條件，以及販售物

品價格，都必須參照條例辦理。至於「北投

庄家畜市場使用條例」（圖 1）、「北投庄
家畜市場業務規程」（圖 1），則清楚記錄
在市場上販售的豬隻、牛、羊、家畜，必須

清楚載明產地、年齡，以及販售人的姓名、

住所，倘若有發現牲畜罹患疫疾，則必須按

照規定處理，不得隨意販售，以防堵疫情擴

散。另外，在市場上販售、交換或等待屠宰

的豬隻、牛、羊，亦得參照所規定的費用繳

納。因此，從北投市場的經營，與家畜市場

的管理，可窺探日本對市場經營與家畜買賣

的嚴格把關。

圖 1： 北投庄家用市場使用條例（資料來源：〈一
般法規〉，《臺北市北投區公所檔案》，檔

案管理局藏：1111/1111/1）

圖 1： 北投庄家畜市場業務規程（資料來源：〈一
般法規〉，《臺北市北投區公所檔案》，檔

案管理局藏：1111/1111/1）

二、北投溫泉產業的發展

日本統治臺灣後，極力發展北投溫泉

業，待鋪設溫泉引水管線後（圖 1），當地
溫泉旅社開始湧現。除此之外，日本引進藝

妓和那卡西表演活動，形塑北投娛樂產業。

在日本的宣傳下，全臺各地旅客蜂擁而至，

使北投溫泉與娛樂事業名聞遐邇。隨著人潮

大量湧進，日本為便利南北旅客前往北投泡

湯，設法改善交通，鐵道部即於原淡水線鐵

路北投車站，另開闢支線前往溫泉區，全長

計 1.1公里，並在末端設置新北投車站。這
段鐵路是日治時期為泡湯而搭建的，堪稱全

臺唯一觀光線鐵路。新北投鐵路通車後，北

投、新北投車站迎接大量人潮，附近市集林

立，產生商業新聚落，也改變傳統聚落空間

發展。

國
史
研
究
通
訊

第
十
二
期

1
1
1



史

料

介

紹

圖 1： 溫泉引水管線圖（資料來源：〈一般法規：
附件〉，《臺北市北投區公所檔案》，檔案

管理局藏：1111/1111/1）

北投溫泉業興起後，日本訂立相關規

範，以利產業推展。在檔案裡，昭和 1年
「北投庄水道、溫泉維持資金蓄積規程」

（圖 1），可見識北投溫泉風靡全臺，為了
迎接絡繹不絕的旅客，特別訂定該項規程以

保護水源清潔，並賡續累積資金用於溫泉建

設。翌年，又頒布「北投庄營浴場使用條

例」（圖 11），清楚訂定溫泉浴場經營時
間從早上 1點至晚上 1點，為了保障泡湯
者的安全與環境整潔，規定凡患有精神疾

病、傳染病者不得進入浴場；另為維繫舒適

空間，規定凡特意喧嘩吵鬧之人不能使用浴

場，並提醒使用者隨時注意老幼婦孺，共同

維繫高品質的泡湯環境。

圖 1： 北投庄水道、溫泉維持資金蓄積規程（資料
來源：〈一般法規〉，《臺北市北投區公所

檔案》，檔案管理局藏：1111/1111/1）

圖 11： 北投庄營浴場使用條例（資料來源：〈一般
法規〉，《臺北市北投區公所檔案》，檔案

管理局藏：1111/1111/1）

其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傾

將資源投入軍事行動，拆遷新北投鐵軌挪為

戰役之用，使得該段鐵路未能再繼續運轉。

爾後，戰爭情勢愈來愈緊急，日本嚴禁士兵

1
1
1



與民眾沉迷娛樂行業，使得北投溫泉業逐漸

蕭條。民國 11年（1111）1月，日本宣布
投降、臺灣光復，國民政府隨即進行接收工

作，在接管北投產業之際，即注意發展溫泉

產業，除了擬定自來水修繕計畫（圖 11），
亦公布「溫泉使用辦法」（圖 11），讓沉
寂時日的溫泉業得見曙光。

   
圖 11： 北投自來水使用辦法（資料來源：〈文書其

他業務〉，《臺北市北投區公所檔案》，檔

案管理局藏：1111/1111/1）

圖 11： 北投溫泉使用辦法（資料來源：〈文書其他
業務〉，《臺北市北投區公所檔案》，檔案

管理局藏：1111/1111/1）

然而，臺灣在戰爭期間遭到空襲，多

數工廠與建設毀壞殆盡，無法在戰爭結束

後立刻復原，社會上呈現農工業生產銳減

的狀態。隨著國共戰爭爆發，政府動員臺

灣南北物資支援中國大陸，致使臺灣各地

物資更形短缺。慢慢的，臺灣物價飛漲、

通貨膨脹，北投溫泉業也遭到波及，為平

衡公共浴場收支與營運，逐年調高溫泉使

用費（圖 11）。從現存檔案中，可發現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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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的 1-1年間，溫泉的水費調漲 1-1倍之多
（圖 11），直接轉嫁於消費者，見證戰後
臺灣經濟惡性通貨膨脹之過程。民國 11年
（1111）1月，臺灣省政府為解決惡性通貨
膨脹問題，實施幣制改革，陸續頒布「臺灣

省幣制改革方案」、「新臺幣發行辦法」、

以舊臺幣 1萬元換新臺幣 1元的比例，發行
新流通貨幣。隨即，各類溫泉費用改用新臺

幣計價（圖 11）。

圖 11： 北投鎮公所公告（資料來源：〈文書其他業
務〉，《臺北市北投區公所檔案》，檔案管

理局藏：1111/1111/1）

圖 11： 北投鎮溫泉使用辦法改正事項（資料來源：
〈文書其他業務〉，《臺北市北投區公所檔

案》，檔案管理局藏：1111/1111/1）

圖 11： 北投鎮溫泉使用辦法改正事項（資料來源：
〈文書其他業務〉，《臺北巿北投區公所檔

案》，檔案管理局藏：1111/1111/1）

民國 11年底，政府遷臺後，極力穩固
臺灣經濟發展，設法整頓地方產業，為賡續

發展北投溫泉產業，即調降水源使用費。除

此之外，鐵路局亦修復北投與新北投車站，

讓這些鐵路幹線、支線恢復營運，因交通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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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亦使北投溫泉業績蒸蒸日上。後來，臺北

市政府興建大眾捷運，拆除原來鐵路與車

站，今日民眾即可搭乘捷運前往北投，一覽

溫泉風光。

近年來，臺灣民眾文化資產保存意識抬

頭，加上臺北市政府極力保存古蹟文化，

爭取將新北投車站遷回當地。從民國 111年
（1111）1月 1日起，臺北市政府在新北投
站旁七星公園闢地新建新北投車站，民眾只

要搭乘捷運至新北投站，走出車站一、兩百

公尺，即可置身在新北投公園，感受溫泉區

氛圍。在新北投公園附近，尚有凱達格蘭

文化館、溫泉博物館、北投圖書館等重要地

標，將捷運新北投站周邊形塑為具有特色的

觀光場域，也成為臺灣行銷國際觀光的重要

景點。新北投車站重現原貌後，民眾亦可感

受到臺灣鐵道文化，以及北投特殊景觀。除

此之外，若想要重返北投歷史發展現場，亦

可透過國家檔案資訊網查詢國家檔案，即可

穿越時空找尋屬於你我的國家記憶。

【註釋】

 1. 有關北投溫泉產業的介紹，可參見許峰源，
〈溫泉之旅：北投產業速讀〉，《檔案樂活情

報》，第 111期（1111年 1月），http://www. 
archives.gov.tw/ALohas/ALohasColumn.aspx?c= 
1111（1111年 1月 11日檢索）。

 1. 〈國家檔案典藏新訊〉，第 11期（1111年 1月）， 
http://www.archives.gov.tw/Publish.aspx?cnid= 
1111（1111年 1月 11日檢索）。

 1. 有關臺北市北投區公所檔案的簡要介紹，可參
見李雅慧，〈我埋首在北投庄役場的日子〉，

《檔案的故事》（臺北：檔案管理局，1111
年），頁 11-111。另外，報刊亦曾簡要概述
臺北市北投區公所檔案移轉至檔案管理局之消

息，參見郭逸，〈〈臺北都會〉產業檔案手抄

本 日治北投溫泉全都錄〉，《自由時報》，
1111 年 1 月 11 日，http://news.ltn.com.tw/news/
local/paper/111111（1111年 1月 11日檢索）。

 1. 日本統治臺灣時期，北投區歷經臺北縣轄下
之芝蘭二堡（1111）、臺北縣士林辨務署
（1111）、臺北辨務署士林支署（1111）、臺
北廳士林支廳（1111）之管轄，又改為臺北州
七星郡北投庄，（1111），歷經 11餘年又改
制為北投街（1111）。參見〈歷史沿革〉，臺
北市政府北投區公所網站資料：http://btdo.gov.
taipei/ct.asp?xItem=1111111&CtNode=11111&
mp=111111（1111年 1月 11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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